
國立空中大學 111學年度上學期新竹中心各類專班訊息 
(本表所列課程為預訂科目 以本校實際開設課程為準) 

 

本專班除在本校曾修讀相同課程及格可採計外，其餘課程皆需修習 

       詳情請參考空大新竹學習指導中心網頁招生資訊各類專班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編號 名稱  說明 預計 111 上開設科目 

1 

社工專班 

 

 

 

 

本學分學程必修課程修習完畢，僅能依相關

規定申請核發本學分學程學分證明書。如欲

參加社會工作師相關證照考試，需自行依考

試機關規定另行修習「社會工作實習」及「社

會福利實習」課程。 

社會工作概論 3  

社會福利概論 3  

社會個案工作 3  

心理學 3  

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3 

2 

家庭樂齡專班 

 

 

 

 

依據本校生活科學系「家庭教育學分學程」

及「樂齡生活規劃學分學程」 計畫實施，

修畢本專班得申請生科系「家庭教育學分學

程」及「樂齡生活 規劃學分學程」證明。 

家庭人類學 3 

家庭生活教育導論 3  

家庭危機與管理 3  

婚姻與家人關係 3  

家庭、社區與環境 2 

3 

商管專班 

 

 

 

 

修畢本專班得申請商學系「國際商務學分

學程」及管資系「門市服務 學分學程」證

明。 

行銷學原理 3  

企業管理 3  

行銷企劃 3  

企業人力資源管理 3 

4 

公行警消學位專班 

 

 

 

 

 為協助員警及消防人員提升學歷增進知

能，並兼顧勤務工作，本校開設公共行政

學系員警學士專班做為員警就近學習取得

學位管道 

行政學（上） 3 

學分行政法基本理論 3 

人力資源管理 3 

*民法（財產法篇；總則、

債、物權） 3 

全球環境變遷與生態永續 2 

5 

環境教育人員 

 

 

 

 

1.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、獨立學院或專

科學校，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大學、

獨立學院或專科學校畢業，並修畢環境

相關領域課程二十四個學分以上，其中

包含三個核心科目六個學分以上者，得

申請環境教育行政人員認證。 

2. 前款二十四個學分包含申請之專業領

域十八個學分以上者，得申請環境教育

教學人員認證。 

社會工作概論 3  

社會工作研究法 3  

社會個案工作 3  

公共政策 3 

https://www2.nou.edu.tw/hsinchu/index.aspx
https://www2.nou.edu.tw/hsinchu/doclist.aspx?uid=1243&pid=1224
https://www2.nou.edu.tw/upload/cont_att/b76e40cb-f8e6-4e3b-aeda-ce0db62ec243.pdf
https://www2.nou.edu.tw/upload/cont_att/b76e40cb-f8e6-4e3b-aeda-ce0db62ec243.pdf
https://www2.nou.edu.tw/upload/cont_att/b912a595-992c-4ddc-8995-1ae6b578ec21.pdf
https://www2.nou.edu.tw/upload/cont_att/1834c220-d727-45ce-911f-cc4abd958130.pdf
https://www2.nou.edu.tw/upload/cont_att/394c34f6-614f-4dc8-8240-e4c6a603ab3c.pdf
https://www2.nou.edu.tw/upload/cont_att/1b40827a-3da2-49c6-a97a-0b6a5eb6cb86.pdf


 

報名方式:即日起至 111年 06 月 30 日來電登記，報名人數達 18人以上者， 

          簡訊通知前來註冊選課。（報名及洽詢電話:035720930#1316） 

收費標準:新生報名費 300 元，有學號舊生免報名費，1 學分 940 元。 

學習方式:觀看網路教學課程﹢教科書(教材)﹢4 次實體面授﹢期中、期末考。 

成績考核:每科 2次作業及學習參與(含面授到課率)占學期成績 30％，期中考 30％

，期末考 40％ (面授老師命題及評分) 。 

申請修習學分學程/學分學程證書辦法: 

 申請「社會工作學分學程」證書及「其他學分學程證書」辦法：依據本校「學分

學程設置辦法」第八條規定辦理：「全修生修畢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，得檢

具學業成績表， 申請核發學程學分證明書；於本校附設專科部或推廣中心所修

讀之學程科目學分，須先辦理學分採認至空大學籍」。 

社會工作師考照相關注意事項: 

參閱考選部  https://wwwc.moex.gov.tw/main/home/wfrmHome.aspx應考人資格 

https://wwwc.moex.gov.tw/main/home/wfrmHome.aspx

